
粤交执函〔2011〕1902 号  

 

关于开展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 

情况调研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地级以上市交通运输局（委）、顺德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： 

自 2006 年以来，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积极开展交通综合行

政执法改革工作，取得了一定成效，但在改革过程中也遇到一些

困难和问题。为全面了解全省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有关情况，

进一步研究完善相关政策措施，切实保障交通综合执法工作全面

实施，请各单位认真梳理和总结本地区交通综合执法改革工作及

综合执法机构运作等有关情况，主要内容包括： 

一、本地区开展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工作的基本情况、主

要措施和取得成效。 

二、本地区各级交通综合执法机构运作情况。如：执法机构

的名称、性质、编制、人事、财务等情况；执法机构内设部门的

设置、级别与分工情况；执法人员基本情况；执法制度建立情况；

经费来源与使用情况；各执法门类业务开展情况；执法机构与相

关行业管理机构的业务协作情况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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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执法装备基本情况。执法队伍现有交通工具、办案设备、

办公设备等装备配置情况；根据《公路法》、《道路运输条例》、

《港口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开展交通执法工作，需要配备哪

些执法装备；参考省内外有关行政执法部门的执法装备配备情况，

提出科学、合理的交通执法装备配备标准。 

四、当前推进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及执法工作中遇到的主

要问题和原因分析。 

五、下一步开展交通综合执法工作打算。 

六、对今后进一步推进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、更好地履行

综合执法职责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。 

请各单位于2011年10月31日前将书面材料和调查表（附后）盖

章后报厅综合行政执法局（同时发送电子文档）。 

联系人及电话： 

李  花 020-83730249，13533663718 

罗  森 020-83730247（兼传真），13503050036 

电子邮箱：zfj@gdcd.gov.cn 

 

附件：1.各级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情况表 

2.各级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人员情况表 

3.各级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装备及办公用房情况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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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相关表格可在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公众网：www.gdcd.gov.cn 

的“行政执法-行政处罚”栏目下载） 

 

 

 

 

二○一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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